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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基地             

 

释放技术、数据要素潜力提升科创金融能级

曾刚 

 

⚫ 科创金融是指服务于科创企业的金融体系，通过将信贷、

债券、股权等金融资源进行整合，为科创企业提供符合生

命周期的融资，实现金融资源与科技资源的有效对接，激

发企业的科研活力，推动科学技术产业化，成为驱动科创

企业发展的必需动力。 

⚫ 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完善，当前我国科创金融发展

的重点是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一是要建设

技术要素市场，完善知识产权金融体系；二是信息互联互

通，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三是要多方协作，创新风险

分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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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企业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繁荣发展离不

开金融“活水”。从长远来看，不断加强对科创企业的金融

支持，对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过去一段时间中，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下，我国科创

金融在产品体系、业务模式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形

成较为完整、丰富的生态体系。 

一、我国科创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 

（一）多元化金融工具，畅通融资渠道 

一是银行信贷。开发专利权、商标权质押融资、订单融

资、商票保贴、税务贷、补贴贷等更加灵活的融资类服务；

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解决科创企业信息不对称问

题；设计“科技+”系列产品，满足科创企业各发展阶段的

融资需要。根据国新办公布的数据，2021 年全国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金额达到 3098 亿元，融资项目 1.7 万项，惠及企业

1.5 万家，其中 1000 万元以下的普惠性贷款惠及企业 1.1 万

家，占惠企总数的 71.8%。到 2022 年末，全国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金额进一步增长到 4869 亿元，同比增幅达到 57.16%。 

在风险补偿上，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利用业务贴息、利

差补贴、风险补偿等激励政策，设立科创企业信贷风险准备

金，为企业提供无抵押、免担保信用贷款。此外，银行还加

强与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合作，为科创企业的信贷提供批

量担保和个案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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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债券融资。近年来针对科创企业的创新债券品种不

断涌现，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已经发行或政策鼓励探

索的工具包括：创业投资基金类债券、双创孵化专项企业债

券、双创专项债券、长三角集合债券、双创金融债券、创新

创业公司债和私募可转债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收益债券

等多种类型。 

除前述债券工具外，知识产权证券化也是一个新兴的科

创企业融资渠道。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累计获批

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含储架）60 单，获批规模 630.82 亿

元，其中储架获批共计 46 单，储架规模合计 578.00 亿元。

全国共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 101 单，累计发行规模

246.48 亿元。 

三是权益融资。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一直是科创企

业融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末，基金

业协会登记的存续私募股权及创业基金管理人 14303 家，存

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31550 只，规模 10.94 万亿元；新备案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3330只，备案规模 2445.58亿元。存续创

业投资基金 19354只，规模达 2.83万亿元；新备案创业投资

基金 5395 只，备案规模 2020 亿元。在促进我国创新资本形

成、支持科创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也加快推进。2019 年以来，

围绕服务科技创新，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推进：上交所新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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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板，突出“硬科技”特色，发挥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

作用，截至 2022 年末，科创板上市公司突破 500 家，总市

值约 5.8 万亿元，板块市值占比达到全部 A 股的 7.3%；深交

所改革创业板，聚焦“三创四新”，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

业，并合并主板与中小板；新三板设立精选层进而设立北交

所，建立转板机制，聚焦“专精特新”，打造服务创新型中

小企业主阵地，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有近 150 家公司于北

交所上市，成立以来保持了较快的扩容速度。 

（二）创新服务模式，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 

一是设立科创金融专营机构。科创金融专营机构的成立

有助于优化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强化风险隔离，推动科创金

融服务体制机制进一步革新。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体系仍以

科技支行为主、科技小贷为辅，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建设仍有

待进一步推进。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系统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末，国内商业银行共设立科技支行 487 家，其中国有

大行、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三者约占设立总量的 80%。科技

金融专营机构方面，商业银行 1 家（汉口银行科技金融服务

中心）、保险业 1 家（太平科技保险）。 

二是投贷联动，创新业务模式。科创型企业的投融资需

求较为复杂多元，不同周期、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科创型

企业融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投贷联动业务在科创企业的成

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实践中，商业银行积极探索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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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贷联动实践：一是组建投资子公司（内部投贷联动），二

是外部投贷联动，三是产业投资基金模式，四是投贷联动生

态圈建设。 

（三）科技保险产品不断丰富，完善科创金融体系 

科技企业具有与一般企业不同的运营特点，更容易发生

设备资产损失、员工意外伤害、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项目研

发中断和融资困难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风险，这些都可以统

称为科技风险。如何预防和降低科技风险，提高科技项目落

地转化和推广应用的成功率，是科技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

获取相对竞争优势的关键。 

在实践中，我国科技保险体系结构基本建立，形成“政

府引导，商业运营”的发展模式，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是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二是险种日益丰富，保障范围不断

扩展；三是政府支持力度逐步加大；四是政府与市场协同，

提升政策效力；五是企业投保意愿不断增强；六是科技保险

的保障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此外，科技保险还通过保险资

金运用，为科技企业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截至目前，我国科技保险险种已发展到 30 多类。保障

范围包括人身、财产、责任、信用、研发、融资、环境和知

识产权等方面，基本覆盖企业各环节的科技风险。相关数据

显示，2017-2020年间，科技保险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超 1.79

万亿元，累计支付赔款超 22.6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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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技术要素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夯实科创金

融基础 

一是数据要素体系建设。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稳步推进，

国家和地方层面纷纷出台了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体系建设的

相关政策文件。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体系建设得到逐步发展，

已经建成以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总枢纽”的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体系和以信用中国网站为“总窗口”的政

府信用门户网站集群为主，以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行

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辅的社

会信用信息共享服务体系。 

根据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末，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联通 46 个部门和所有省（自

治区、直辖市），归集 1.6 亿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超 730 亿

条；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全国信易贷平台）

已联通 31个省级节点、160多个地方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

入驻金融机构 2.2 万家。 

二是知识产权/技术要素体系建设。知识产权/技术交易

平台方面，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交易

运营平台累计有百余家。根据交易标的物类型，可以分为综

合交易平台、版权交易平台、专利交易平台等。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发展方面，服务机构数量增长较

快，现有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7.3 万家，较上年增长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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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从事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的机构超过 3200 家。从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的内容来看，74.9%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开

展了知识产权许可转让业务，35.1%开展了知识产权实施转

化业务，10.8%开展了知识产权金融投资服务，6.6%的开展

了知识产权保险服务，5.0%开展了知识产权担保服务。 

二、科创金融创新试验展望 

2021年 12月 22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山

东省济南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银发

〔2021〕298 号），开启了区域科创金融改革试验的序幕。2022

年 11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上海市、

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兴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

总体方案》（银发〔2022〕260 号），进一步将长三角地区的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和嘉兴纳入了科创金融改革试验的

范畴，并根据当地特点提出了改革试点的一系列举措。科创

金融试验区的落地，标志着我国科创金融发展进入了全新的

阶段，从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扩展到实现科

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是科创金融创新、试验的重点。 

（一）建设技术要素市场，完善知识产权金融体系 

知识产权/技术要素市场是提升科创金融能级，实现科

技、产业和金融良性循环的关键。建议上海科创金融试验区

以加快盘活存量知识产权资产、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为关

键性突破口，提升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与资本化运作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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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知识产权服务和政策体系，强化科创协同与联动支撑，

优化发展生态环境，充分激发科创企业创新创业金融活水。 

一是加强知识产权市场的建设，打造有全国乃至国际影

响的知识产权交易所；二是鼓励支持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发

展，充分发挥科创投行在科创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提升

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能力，加快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

化的知识产权新服务体系；三是是深化知识产权金融产品与

服务创新，促进知识产权资本转化与价值实现；四是推动金

融科技在知识产权服务领域的广泛创新应用，提升知识产权

金融整体的运行效率，有效控制风险。 

（二）信息互联互通，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在地方征信平台信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中，一是需要注

意数据的广度、质量，二是需要注意信息安全和保护。一方

面强化对银行等接入机构信息管理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得用

于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以外的活动；另一方面要依据“最

小、必要”原则进行脱敏处理，防范数据泄露风险。 

具体到上海等长三角城市的科创金融试验，可以考虑从

科创企业入手，借助其技术背景与完善的数据，通过企业信

息共享，建设与完善长三角地区的本地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

络，一方面解决长三角区域内科创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鼓励

科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长三角地区的示范，带动全

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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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方协作，创新风险分担模式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未来，应

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要逐步建立并完善担保、补偿

基金的资本（资金）补充渠道，以确保风险补偿制度长期的

可持续性。同时，进一步细化对担保补偿基金的考核，确保

相关资金的使用效率，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专精特

新”领域。 

二是立足科技型企业需求，构建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

应逐步从以贷款为主的服务模式，升级为“表内 +表

外”“商行+投行”“债权+股权”“融资+融智”的综合

化、全方位服务。通过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完善供应链平台，

帮助银行识别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企业的需求。进一步探索

投贷联动业务模式：其一，联合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其二，

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提高投贷联动模式融资服务能力；其

三，优化监管制度，适度放宽对商业银行限制。 

三是强化政府引领，探索科创金融模式创新。由政府牵

头，组织社会组织、金融机构、园区、企业等共同建立中小

企业的信用体系，促进银企对接，探索“园区科创金融”服

务新模式。一方面，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专精特新”企

业、“小巨人”企业及主管部门建立信息对接机制，精准获

客，开发专属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加强产业园区与金融机

构的合作，共同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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